
致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專責小組： 

 
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–「建立共識」階段公眾諮詢會建議書 

 

本人以主題就業，作下列意見： 

請顧問團及政府應真参考殘疾人權利公约尤其是第 27 條。 

所有殘疾人士都有就業嘅權利，政府要提供適切嘅支援俾我哋。 

 

1. 個人職涯規劃好重要 

除咗有個案管理服式的職涯規劃服務外，更要好多工作體驗實習， 

最好由 17、18 歲就開始，才可以了解、揾到自己嘅興趣和能力。 

求職時除個人評估外，更要增加職場選配、就業支援服務的網上平台。 

 

2. 要有在職進修 

無論在公開就業、社企、IVRC、庇護工場、展能中心嘅殘疾人士 

都要有合適嘅進修課程，用持續進修基金去加強我哋嘅就職能力。 

 

3. 要支援和輔導 D 家長及僱主 

確認我地就業的意願、理想和能力，對我哋有合適嘅期望， 

提供適切嘅支援。最好由我哋去做倡導教育。 

 

4. 期就業支援，現行就業支援服務要全面整合，服務可重覆使用， 

才可以幫我哋持續就業和職涯發展。 

 

5.  做咗生產能力評估嘅朋友，要有薪金差額津貼， 

否則現行生產能力評估冇理由令到殘疾人士攞唔到最低工資， 

是一個歧視的措施！ 

 

6.  所有勞工法例，職安健資訊都要全資訊通達，要有課程教我哋相關法例， 

如何参加工會等等。 

 

7.  所有就業支援都要以個人為本、度身訂造，更要有朋輩支援小组互助互勵。 

 

8.  倡導僱主、商界做共融多元招聘/工作間共政策， 

設立職場通達諮詢服務，建立網上資訊，讓僱主和我們可以有更多選擇。 

 

9. 要立刻全面檢討庇護工場，冇檢討，點優化？我哋殘疾人士要ㄧ齊俾意見。 

 

方案ㄧ定要用殘疾人權利公约定期檢討。檢討會， 我哋ㄧ定要有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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